秘书组秘书工作准则及职责概要和细节

                                                                       （2005年试行版）

	准

则
	内 容

	
	1、态度：态度永远第一；认同事务所理念与文化；绝对不能散布影响士气和团队之言论。

	
	2、要求：精细；到位；

	
	3、思维：多向思维、同步思维；

	
	4、效益及效率：创造更多的收益；节省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金钱成本；

	
	5、合作：强调有效沟通与衔接；全局观念与团队意识；

	
	6、执行力：事事有交代，有结果；不能堆积事项；

	
	7、水准与人性：让客人感觉到君道律师的水准；让客人舒服，得到尊重及尊重我们；

	
	8、态度与品德：尽职与保密；

	
	9、学习与提升：客观认识自己的不足与缺点，努力学习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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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项
	摘 要

	
	
	   一
上岗前培训
	1、 上岗前培训非常重要。上岗前培训一般为7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上岗前培训必须利用周末时间以集中时间及精力进行；

2、 上岗前培训由部门负责人进行，内容主要是熟悉职责的准则、概要及细节；

3、 培训结束前由部门负责人安排进行考试；
4、 早期进入事务所未进行上岗前培训的，进行补培训及补考。

	
	
	  二
礼仪形象
	1、 任何时候都应体现自己是事务所的一面镜子，是事务所整体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因此必须体现专业、尊重与优质服务的形象；

3、 必须保持微笑服务；

4、 大方、得体；

5、 衣着体现档次、水准；

6、 不得在工作时间内与同事、客人聊天及上网，处理私人事务。

	
	
	  三
电话处理
	1、 （说）清；听（说）懂；

2、 能中断的电话处理与服务；

3、 及时转达或处理；

4、 跟踪转达事项结果；

5、 外出办事或开会时，如方便接听电话，则应将座机转移至自己的手机，如不方便接听，则均转移至前台秘书。

	
	
	  四
文件、邮件、事项的转达及跟踪
	1、 将律师的决定或意见准确转达相关同事或人士；

2、 对收到的文件（邮件）即时作出摘要，及时转达、转发；

3、 自行处理自己职责范围内事项；

4、 在期限内跟进转达各事项的结果；

5、 向负责的律师反馈结果。

	
	
	  五
日常事务

安排
	1、 查阅律师的工作日程；

2、 录入律师工作事项于其事务本中；

3、 提前知会及安排律师的日程事务。

	
	
	  六
会议安排
	1、 准备或协调准备律师及相关与会人员需要准备的文件；

文件包装达到要求；

2、 知会前台时间并安排会议室；

3、 准备会议设施、设备；

4、 及时通知与安排与会人员；

5、 准备客户及其它方的特殊要求事项；

6、 准备我方应准备的特殊事项；

7、 跟踪会议准备的结果。

	
	
	  七
行程安排
	1、 准备或协调准备负责的律师及随行人员需准备的文件；

2、 文件包装达到要求；

3、 交通工具提前安排与订票；

4、 负责的律师及随行同事在外时重要事项的随时通报或普通事项的转达；

5、 负责的律师及随行同事在外时相关事项的内部协调处理。

	
	
	  八
业务管理
	1、 制作业务管理表；委派通知书；

2、 按规范制作委托代理文件；

3、 处理需即时发出的邮件、传真。当人手不够而且前台秘书空闲时，可安排前台代为传真；

4、 填写好需发出的文件（特快专递、挂号信、平信）并予复核收件人（公司、个人）、地址并交前台安排快件公司。

	
	
	  九
业务处理
	1、 处理与律师业务相关的秘书事务；

2、 复函及将复函交由负责的律师审核；

3、 将业务部门所有同事的工作时间记录表每日收集并每月统计；

4、 将工作时间记录交财务备份；

5、 将负责的律师全部正在进行的业务的跟踪人、进展进行收集整理；

6、 同时将业务进展每周一次（周一）以业务跟踪表的形式知会业务部门负责人及首席律师；

7、 按事务所规范整理、分类负责的律师牵头或经办的各类业务档案；

	
	
	  十
客户关系
	1、 电话沟通的技巧及礼仪；

2、 见面的礼仪；

3、 参加会议的礼仪；

4、 不得以负责律师或个人名义私下联络及培养负责律师及个人的关系和感情，包括发出问候；

5、 有关客户介绍新业务或询价事项均需转由事务所负责接单的负责人处理；

6、 非经事务所负责人同意，不得将客人及其它来访人员引入办公区参观。

	
	普通事务类


	十一
内部文件的保管
	1、 将负责律师的各类文件分类整理；

2、 作出文件保管目录以备查存与交接。

	
	
	  十二
对外事务
	1. 协助负责律师处理与事务所客户之外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重要人士、相关事务。

	
	
	  十三
工作日记
	1、 记录自己的每日事项；

2、 记录自己工作时间。

	
	
	  十四
律师

私人事务
	1、 家人生日；

2、 有关费用的支付（付款）及债务的收取的整理记录与提醒；

3、 了解及整理律师基本社会关系的资料（有需要时）。

	
	
	  十五
事项交接
	1、当因任何原因需要交接部分或全部事务时，都能随时及清晰交接清楚。

	
	
	  十六
整理内务
	1、 根据事务所规定有条理地整理、分类业务文件外的档案；

2、 根据负责律师的习惯有条理地摆放有关物品；

3、 检查负责律师房间的卫生并安排负责卫生的同事予以清洁。

	
	
	  十七
电子档案

分类
	1、 在电脑非C盘项下按“业务相关格式”、“2005年度”及“过往年度”　　“业务管理”、“业务处理”、“行政与人力资源”、“市场及客户”、“财务及其它”等目录分类；

2、 “业务管理”目录下分为“委托文件及报价”、“业务管理表”、“工作时间记录表”、“业务跟踪表”等子目录，各目录项下再按“A”　　“Z”以公司字号第一个字的拼音或英文字号的第一个字分类；

3、 “业务处理”目录按“法律顾问”“非诉讼”“诉讼与仲裁”等目录分类，各目录项下再按“A”　　“Z”以公司字号第一个字的拼音或英文字号的第一个字分类；
4、 下班后必须自行锁好自己的办公室；

5、 电子档案必须加上密码，并将密码告知首席律师及刘爽律师。非经该两领导同意，不得随意更改密码。

	
	
	十八

协调
	1、 职责范围内需要其它部门或同事协调的事项，必须主动、有效沟通、协调，以达到目的。

2、 如其它部门或同事不愿配合的，有权越级上报，直到问题解决；

3、 协调时以减少四大成本支出为前提。

	
	
	 十九
检查及职责增加、考评
	1、 必须每日自行检查执行职责情况；对因需要而增加的职责必须无条件服从；

2、 事务所将定期或不定期对个履行职责情况安排管理层或部门负责人进行职责完善改进、考评，以改进各责任人的不足之处，必要时进行职责方面的考试。


《职责细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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